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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师权利得不到有效维护的原因

当前医疗纠纷形势异常严峻，医师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维

护，究其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本人认为，医疗机构不重视医疗

法律的现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经常听到医疗机构管理人员讲．如果患方真讲法

律，遇到医疗纠纷走法律程序解决，医疗机构及其医师的权

利就有保障了，医疗机构的诊疗秩序就好了。果真如此吗?我

曾经听到一位专门为患者打官司的律师说．发生医疗纠纷

后，不管是来文的，还是来武的，医院都不是患者的对手。来

武的，就是“医闹”，在当前的维稳要求和维稳压力之下，医院

自然无法应对；来文的，即走法律程序，结果医院在法庭上提

交的病历等证据材料，由于不符合相关法律规范的要求，所

以最终法院仍然会判医院败诉。这位律师的说法是符合现实

情况的。的确在诉讼程序之下，医疗机构也难以应对患方的

维权诉讼。

针对这种现象．所以我认为．当前医院及医务人员的维

权，更重要的是医院应当重视法律，用法律手段来实施医院

管理，医务人员依照法律及诊疗规范的要求来实施医疗活

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医师维权就显得现实而轻松了。

2医师权利结构分析

谈到医师维权，首先必须要明确，在法律层面下，医师到

底有什么权利。

在法律层面上的医师权利，来自于《执业医师法》的相关

规定。《执业医师法》第22条第1款规定，医师享有医疗权、

医疗执业保障权、学术权、受继续教育权、人身权、获得劳动

报酬权、民主权等7项权利。但是，这些权利是笼统而含混

的，有的不属于医师在医疗执业上的专有权利，有的是宏观

层面的抽象权利。比如《执业医师法》第22条第1款第l项

规定，医师享有“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进行医学诊查、疾病

调查、医学处置、出具相应的医学证明文件，选择合理的医

疗、预防、保健方案”权利，这到底是医疗权还是医疗执业权，

并不明确。如果是医疗权，那么医师是否可以放弃这项权利，

即在接诊患者的过程中，拒绝对某一特定的患者诊治，或者

在医疗过程中．不去选择合理的医疗方案。这显然是不行的。

因此，我们认为，这项权利应当是医疗执业选择权，即获得医

疗执业资格的医师有权选择行医或者不行医．但是如果他一

经注册选择行医，就必须要执行诊疗方面的规范和要求。所

以，他只有在是否执业上享有选择权。显然，立法表述出现了

错误。再比如《执业医师法》第22条第1款第7项规定，医师

享有“对所在机构的医疗、预防、保健工作和卫生行政部门的

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依法参与所在机构的民主管理”权利，

但是医师参与民主管理的范围如何确定，在现实中如何保

障、如何现实，这都是问题。显然法律规定得过分宏观、模糊。

由于《执业医师法》对医师的权利规定得抽象而模糊，因此，

我们今天讨论医师的维权就显得内涵和外延都极不清晰，我

们到底要维护医师的什么权利。要讨论医师维权，应当对医

师权利进行深入分析。

医师的权利结构应当包含三个方面：(1)一般权利，医师

首先是人．是一国的公民。因而医师作为公民应当享有公民

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宪法层面的人

权，《执业医师法》第22条第1款第5项规定的人身权即是

此类权利；(2)劳动者的一般权利，医师作为劳动者所应当享

有的基本权利，《执业医师法》第22条第1款第6项规定的

获得劳动报酬权即是此类权利；(3)医师执业的权利，应当是

与医师执业活动相关的权利，在《执业医师法》中体现为医疗

执业权、医疗执业保障权、学术权、受继续教育权等。

3医师权利维护的路径

在《执业医师法》规定的这7项权利中，相关的保障主体

和律师维权的作为情况见表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医师维

权只能维护医师的医疗执业权、人身权，其他权利由于抽象、

模糊而难以维护。因此，我们所讨论的医师维权，实际上是维

护广义上的医师权利。

纵观医师的权利体系，其实《执业医师法》规定的7项权

利中对医师权利的三个层次都有涉及，而结合当前医患紧张

关系以及最近几年医疗机构内发生的医师、护士被辱骂、殴

打、刺杀等恶性案件，我们更多地在维护医师的基本人权，而

并非医疗执业的专有权利。作为人权是每一个公民甚至非本

国公民都享有的基本权利．现如今我们在讨论医师维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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